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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調查局由於人力有限，必須將資源作最大的運用，因此，查緝目標鎮定在國際及國內大

盤毒販，以阻絕毒品走私入境，該局緝毒策略一向以「拒毒於彼岸、截毒於關口、緝毒於內

陸」為工作指導方針，實務上則著重於偵辦「毒品源頭、國際毒盤、走私管道、新興毒品及

製毒工廠」等重大案件，達到「拔根斷源、阻斷供給」之目標，長期運作以來，調查局在偵

辦國際及大盤毒販著有績效。與該局相較，警察機關擅長於掃蕩中、小盤，海巡及海關單位

在查緝漁船及貨櫃走私方面則提供極大的助力。在整體緝毒工作上，各機關各自發揮所長，

形成交叉火網，共同阻絕毒品供應管道、保障國民健康。對於未來之緝毒工作，法務部仍將

持續協助各檢察機關及調查局進行緝毒工作之規畫及相關預算之籌編。對於調查局人力物力

運用、績效評比之議題，因該局除了毒品防制工作之外，尚肩負國家安全維護、國內安全調

查、檢肅貪瀆、查察賄選、經濟犯罪防制、洗錢犯罪防制及機關保防等重要工作，人力資源

及績效評比必須依照政府施政重點及階段性任務需求，由該局綜觀全局、盱衡時勢做最佳之

配置。 

三、綜上，除法務部推動「防毒拒毒緝毒戒毒聯線行動方案」，整合及提昇各緝毒機關能量，法務

部調查局亦將持續以加強人員訓練、提昇科技蒐證能力，在有限的人力、物力預算下，展現

最佳的緝毒效能。 

（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臺北監獄隱匿陳水扁先生文稿「一位總

統之死」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76） 

許委員添財就臺北監獄隱匿陳水扁先生文稿「一位總統之死」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

復如下： 

一、按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1 條第 3 項「受刑人撰寫之文稿，如題意正確且無礙監獄紀律及信

譽者，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規定，臺北監獄基於教誨、教育觀點，原則上鼓勵受刑人嘗

試文字創作。 

二、一般受刑人於無礙監獄紀律及信譽下，得投寄報章雜誌，臺北監獄於陳水扁先生入監後，經審

核後同意其投稿報章雜誌及論壇專欄。至於近日媒體報載臺北監獄禁止陳員投稿「一位前總

統之死」一文，經瞭解係因臺北監獄當時承辦大型文康活動，致耽擱陳員文稿審核程序，致

生誤解。是以，臺北監獄並無禁止其對外投稿該文，更無剝奪其言論自由情事。 

（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陳水扁先生自 101 年 5 月 23 日至林口

長庚紀念醫院診療後，目前已無藥物可供服用，應儘速准予陳水

扁先生至林口長庚醫院回診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14 號） 


